
近 日 ，国 家 邮 政 局 通

报，自今年 3 月开展邮政快

递领域个人信息安全治理

专项行动以来，累计侦破窃

取、贩卖寄递信息案件 189

起，查处寄递企业违法违规

行为 377 件；隐私面单推广

工作已在行业内全面铺开，

日 均 使 用 量 达 1 亿 单 左

右。治理成果不仅有力震

慑了邮政快递领域相关的

违法犯罪行为，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寄递领域保护

个人信息的意识。

当前，寄递服务已覆盖社

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日均快

递业务量超3亿件，每天都会

产生、积累大量的寄递数据信

息。这些标有收件人姓名、电

话、地址的数据信息，容易被

不法分子窃取、利用，为各种

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

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防止快递面单上个人

信息处于“裸奔”状态，隐私面

单应运而生。隐私面单主要

是指消费者的信息通过技术

处理，不显示在快递面单上，

同时在后台也进行了加密处

理。快递员只能通过 APP 联

系收件人，无需人工识别手机

号码。隐私面单无疑为收件

人的个人信息上了把锁，让消

费者寄收快递更安心。

从推行情况看，经过行业

和企业的共同努力，隐私面单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有的快递

企业自有渠道寄递服务已基

本实现隐私面单功能全覆

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隐

私面单普及推广仍面临不少

现实难题。比如，邮政快递业

点多面广，日均数据传输总量

超过5TB，信息安全管控难度

较大；安全保障与便捷服务的

矛盾比较突出，使用隐私面单

后，在末端的处理、投递环节，

难免会对投递效率和准确率

带来影响。

相对于传统面单，隐私

面单属于新事物、新技术，

很多用户由于对隐私面单

的知晓程度低，因此主动选

择 隐 私 面 单 服 务 的 并 不

多。一些驿站工作人员对

隐私面单的操作也不熟练，

有的基层快递员对信息安

全也不重视。

保护邮政快递领域个人

信息安全，让隐私面单从可选

服务变成标配服务，还需要常

抓不懈，进一步加强行业个人

信息保护源头治理。一方

面，要推动相关标准的修订、

制定，进一步明确寄递企业

面单信息去标识化的责任，

督促指导寄递企业、电商平

台，加快推广使用隐私面单

和虚拟号码等安全防范技

术；另一方面，要加强邮政、

公安、网信跨部门协调联动，

继续严查严惩邮政快递领域

涉个人信息安全违法违规行

为。还要加大宣传力度，让隐

私面单的功能和意义被广泛

知晓，确保年底实现隐私面单

基本覆盖的目标。

（吉蕾蕾）
【 制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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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家物业公司为获取竞争优势，曾在小区多处张贴海报，承

诺“小区被盗，物业赔”。随后，业主委员会与之签订了物业服务合

同。近日，因为我的一辆电动车被盗，我基于自己系小区房屋所有

人与使用人之一，要求物业公司赔偿，但其以上述承诺并没有写入

物业服务合同，其不具有对应义务为由拒绝。请问上述承诺对物业

公司究竟有无约束力？

答：“小区被盗，物业赔”承诺对物业公司具有约束力。《民法典》第九

百四十二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

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

物业服务区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

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

理。”即物业服务人对业主等主体的人身和财产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物业

服务人作出的有利于服务小区业主的公开承诺，哪怕没有写入物业服务

合同中，但因为同样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物业服务人也必

须履行。其中的“服务承诺”，可以包括保障小区内设施设备安全、对侵

权行为进行防范与制止、维持公共场所及共有部分秩序以及进行管理制

度建设等方面。

“小区被盗，物业赔”
的承诺具有约束力

问：我与丈夫因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不得不协议离婚时，丈夫认为

我的动产嫁妆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我则坚持对应嫁妆是我娘家

婚前给我的，婚后也没有约定共有，故仍属于我的个人财产，丈夫无权

分割。请问我的观点对吗？

答：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丈夫无权分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指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

十三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

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鉴于嫁妆一般为结婚以前娘

家提供给女方，故除非婚后男女双方另有约定，否则当属女方个人财

产，即不能因为结婚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此外，鉴于《民法典》第一

千零六十五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

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即夫妻双方可以通过

书面协议来改变嫁妆的属性。结合本案，鉴于你的嫁妆在你与丈夫结

婚前就已经实际存在，而婚后又无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丈夫自

然不能要求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本报综合）

婚前嫁妆
离婚时丈夫不能要求分割

问：因我多次迟到，公司为严厉警示我并告诫其他员工，让我在工

休期间在公司挂牌示众，牌子中写有“我迟到 我可耻”。我因受到同事

乃至外界的挖苦、讽刺、嘲笑，而导致精神抑郁且不得不住院医治。请

问公司的“羞辱式教育”是否侵权？

答：公司侵犯了你的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

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公司之举恰恰对应要

件：一是你已经被同事乃至外界挖苦、讽刺、嘲笑，甚至导致精神抑郁并

住院医治；二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

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你虽然确

有迟到，但并不能剥夺你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也不等于由此失去了

名誉权。因此，无论哪一种情形都表明其具有过错。

员工犯错
“羞辱式教育”构成侵权

法制在线

2022“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发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

训词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广大

公安民警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央宣传

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2022“最美

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张梁、吕游、赵恒彬、安二宝、马春雨、张宇

航、何欢、路博阳、陈建强、孙益海、梁晓丽、朱

明、施晓健、艾金凤、张连波、陈民生、常武(牺

牲)、李江、时春霞、杨伯伦、乔晋军、周和理、黄

晨、朱允宏、石林、黄家斌、樊有宏、刘汉朝、阿

旺丹德、袁芳、潘金磊、覃锋、曾芝强、徐娟、程

万里、符世彻、陈宇、王微等38名个人光荣入

选。他们中,有的驻守边疆高原,克服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守卫一方平安;有的奋战打击

一线,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屡破大案要案;有

的穿梭街巷社区、抗疫一线,全心全意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成为百姓的贴心人;有的刻苦钻

研技能本领,在改革强警、科技兴警的道路上绽

放青春光彩、成就奋斗人生。他们虽来自不同警

种岗位,但都以强烈政治担当、使命担当、责任担

当,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用汗水、鲜血乃至

宝贵生命,生动诠释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

法律的无限忠诚,谱写了一曲曲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英雄赞歌,充分展示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物访谈、

“云”连线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他们的先

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公安部

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基层民警”证书。

广大公安民警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最

美基层民警”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强化使命

担当,坚决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促发展,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

安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法治日报记者 董凡超）

【以案说法】夜查食品安全夜查食品安全

9月20日，淮北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夜市餐饮街区开展食品安

全夜查行动。近日，淮北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夜市经营特点开展夜查行动，执法人员

对夜间餐饮服务单位的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原材料进货台账记录等情况进

行检查指导。

通讯员 李鑫孙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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